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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科技、财政、环保、住房和城乡建设、能源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计划行动的通知》（国发（2013）37号），大力推动京津冀公交等

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应用，按照国务院要求，现将《京津冀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方案

（2014-2015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技部

　　财政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能源局

    

　　2014年9月24日   

　　　　

　　

京津冀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方案

　　（2014-2015年）

　　

　　为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相关部署，大力推动京津冀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应用，

积极创建绿色公共交通服务体系，有效促进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努力实现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目标，针对北

京、天津、河北城市群（石家庄（含辛集）、唐山、秦皇岛、邯郸、保定（含定州）、邢台、廊坊、衡水、沧州、

承德、张家口）在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根据京津冀三省市依据《财政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

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财建（2013）551号），报送财政部等部门的

2013-2015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编制本工作方案。

 

　　一、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车辆及污染物排放基本情况

　　公交、出租等公共交通领域机动车基本情况。截至2013年底，京津冀地区公交及出租等公共交通领域机动车为

22.28万辆，其中公交车5.39万辆，出租车16.89万辆。北京市公交车2.2万辆，出租车6.8万辆；天津市市内公交车

为1万辆，出租车3.19万辆；河北省内公交车共2.19万辆，出租车6.9万辆。 



　　机动车排放污染及控制情况。京津冀地区近年来细颗粒物污染严重，雾霾天气频发，虽然京津冀地区陆续通过

机动车总量调控及交通限行等方式加大了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的控制，但由于机动车保有量基数大、增量高，机

动车排放在大气细颗粒物污染占比居高不下，2014年，京津冀地区约20%-35%细颗粒物来自机动车尾气排放。公交

等公共服务领域车辆具有日均行驶里程长、单车污染物排放量高等特点，单车污染物年排放总量远高于私家车，在

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将有助于有效降低大气污染物含量，改善空气质量。

　　二、工作基础

　　（一）组织机制

　　我国从2009年起实施国家“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工作，在此基础上，京津冀地区均已设立了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组织机构，由直辖市/省主管领导作为总负责人，涉及部门涵盖了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购

买使用、运营维护、充电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或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组织形式通报工作进

展、协调重大事项、议定重要决议，并设立常设办公机构处理日常工作，还通过专家委员会等方式对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工作进行技术指导与效果评估，基本保障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健康、有序进行。

　　（二）配套政策

　　京津冀地区结合各自城市（地区）特点，在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及充电设施建设等方面陆续出

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北京市2011年底发布了《北京市纯电动汽车示范推广市级补助暂行办法》（有效期至2016年

12月31日），对纯电动汽车市场补助标准、电池租赁费用及充电服务费用等予以明确；此外，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对

公共服务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场所私人用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总项目投资30%的补贴资金。天津市市区两级财政

共同出资，市级财政补贴适用全市，各区县和功能区财政补贴主要用于本区域内新能源车推广应用。出台新能源汽

车不参加摇号，直接进行牌照办理优惠政策，放宽电动专用车辆上路运营限制。河北省构建了中央、省级、市级三

级财政补贴政策；建立了购车、用车、能源补给多层次的补贴体系；各示范推广城市政府部门优先采购新能源汽

车，新增或更新的公务、物流、环卫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30%，并按照一定比例逐年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占

有量。推行运营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牌费、省内高速、停车费减免等税费优惠政策。

 

　　（三）车辆推广

　　 2009-2013年，北京市、天津市、唐山市被列入国家“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截至

2013年底，三个城市在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共推广新能源汽车共计5755辆，分别为：北京市5375辆、天津市353

辆、唐山市93辆。应用领域包括公交、出租、租赁、环卫、邮政、物流等。经过几年运行，京津冀地区累计减排二

氧化碳近10万吨，节约燃油超过3万吨，节能减排取得一定成效。

　　　　　　　　　　　　表1 截至2013年底京津冀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情况（单位：辆）

类别 北京 天津 唐山 合计

公交 1306 137 90 1481

出租车（含租赁车辆） 1944 120 0 2071

专用车（邮政、环卫、物流等） 1909 82 3 1987

公务车 216 14 0 216

车辆合计 5375 353 93 5755



　　（四）基础设施

　　 截至2013年底，京津冀地区共建设充换电站18座，充电桩3454个，基本满足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

运行。其中：北京市已建成5座大中型充换电站， 2座公交直充站，并充分利用桥下空间、P+R停车场等建成2883个

充电桩；天津市已建成充换电站9座、交流充电桩471个并投入运营；河北省投入建设充电站3个，建设充电桩100

个。 

　　（五）运营保障

　　为保障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京津冀地区均投入建设了新能源汽车公共交通运营保障平台，其中北京市搭建了

万辆级电动汽车运营保障平台，实现电动车辆在线监控和故障实时处理，累计完成了4000余人次的人员培训工作，

平台能实现充电预约、充电导引、车辆信息查询及充电站信息查询等客户服务业务。天津市通过建设新能源汽车运

行监控平台，实时掌握车辆运行数据信息，保障车辆安全运行。河北省唐山市已建立了电动汽车运行智能监测平

台，开发出了电动汽车智能通讯管理系统，实现了对电动汽车动态数据采集功能，实现了车辆实时监控，包括车辆

运行位置、电池参数、故障代码等。

　　（六）商业模式

　　 北京市、唐山市已形成整车销售、电池租赁等相结合的新能源汽车商业运营模式，以及慢充、快充、换电等

相结合的能源供给方式。其中北京市区域电动出租车示范运营实现续驶里程、运营模式、基础设施三者的有机融

合，有效治理黑车、切实改善郊区居民出行、增强新能源汽车体验，目前已在通州等9个区县投入运营1600辆，基

本实现郊区县全覆盖，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电动出租车示范运营。2013年5月，北京市启动电动北京伙伴计划，采

用短租、长租、分时租赁等多种模式，通过市场化机制整合停车位、基础设施、电动汽车等各方资源，重点在科技

园区、高校院所和大型社区等开展共享租赁，增强消费者体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能源汽车商业化发展。

　　 天津市换电式纯电动公交车运营效果良好。2012年2月启动了“天津市纯电动公交车运行示范工程”，截至目

前，首批换电式纯电动公交车已经充换电超过5.5万次，运行超过330万公里，搭载乘客近780万人次，在电池租赁

换电模式等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

　　三、总体思路与工作目标

　　（一）总体思路

　　紧密围绕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相关部署，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相结合、市场开放与技术创

新相结合、效果评估与政策研究相结合、新能源汽车推广与城市规划和重大项目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在推广基础

好、污染物排放控制效果显著的公共服务领域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以公交、出租、租赁领域为重点，全面辐射市

政、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

　　积极探索京津冀跨区域的新能源汽车联合推广机制，初步试点京津冀城际间新能源汽车客运、货运新模式；在

车辆招标采购、充电网络规划与充电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强京津冀区域协作；加强区域间推广经验交流，探索建立区

域间联合工作机制。适度超前规划建设京津冀公共服务充电网络，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在京津冀地区公交等公共服

务领域的推广应用。

　　（二）工作目标 



　　1.车辆推广规模

　　2014年至2015年，在京津冀地区公共交通服务领域共推广20222辆新能源汽车。其中北京市8507辆，天津市

6000辆，河北省5715辆，到2015年底，京津冀地区公交车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16%，京、津出租车中新能源汽

车比例不低于5%，河北省继续做好示范城市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工作，新能源汽车在公交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

水平国内领先。

　　2.充电设施建设

　　2014年至2015年，京津冀地区共新建充/换电站94座，充电桩新增1.62万个。其中，北京市新增充/换电站3

座、燃料电池车辆用加氢站1-2座、新增各类充电桩6748个，天津市新增公交车充换电站6座、公交车充电站49座，

各类充电桩4000个，河北省新增充电站83座、各类充电桩5455个。 到2015年底，京津冀地区充换电站总数将达到

112座，充电桩总数将达到19657个，基本建成以保障运行为前提，建设规模适度超前的充电设施网络。

　　3.污染物减排

　　通过在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新能源汽车，初步建立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格局，逐

步构建绿色公共交通体系，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到2015年底，实现当年节油13万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18.5万吨，从公共交通领域改善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

　　　　　　　表2 京津冀2014-2015年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单位：辆）

推广应用领域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合计

公交车 1597 2000 3775 7372

出租车 2200 500 0 2700

租赁车 3000 0 0 3000

城市物流等专用车 470 3380

1940 7150环卫车等市政用车 1230 120

其他(燃料电池商用车) 10 0

车辆合计 8507 6000 5715 20222

充换电站

充换电站3个，燃

料电池车辆用加氢

站1-2座 

6 83 94

充电站 49 49

充电桩 6748 4000 5455 16203

　　四、具体工作与任务分解

　　（一）北京市



　　北京市计划到2015年底在公共领域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8507辆，重点在公交、出租、租赁、货运物流、环卫等

领域推广应用，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机场内部、大型场站内部等领域使用新能源汽车，其中推广电动公交车1597

辆、电动出租车2200辆、电动租赁车3000辆、电动物流车470辆、电动环卫车1230辆、燃料电池商用车10辆。建设

充换电站3座，充电桩6748个，其中5900个交流充电桩、848个直流充电桩。

　　     　　表3  北京市2014年-2015年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计划（单位：辆）

推广应用领域 2014年 2015年 合计

公交车 900 697 1597

出租车 1600 600 2200

租赁车 1500 1500 3000

城市物流等专用车 110 360 470

环卫车等市政用车 1100 130 1230

其他（燃料电池商用车） 5 5 10

车辆合计 5215 3292 8507

充换电站（个） 3个充换电站，1-2座燃料电池车辆用加氢站

充电桩（个）
3310个直流桩；

570个快充桩

2590个直流桩；

278个快充桩

5900个直流桩；

848个快充桩

　　公交车：一是持续推进长安街沿线等重点线路电动化；二是积极推进BRT线路电动化；三是推进新城城区主要

公交线路采用电动公交车；四是在轨道交通接驳微循环线路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五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推广应用

双源无轨电动公交车；六是在市郊线路等推广应用增程式电动公交车；七是推动机场运营车辆电动化。到2015年推

广电动公交车1597辆。

　　电动出租车：一是在市区出租车积极开展新能源汽车示范运营；二是进一步加快发展区域电动出租车，实现郊

区县全覆盖，实行运营规模化、可持续，建设安全、绿色、便捷的交通网络。到2015年推广应用电动出租车2200

辆。

　　电动汽车分时租赁：积极开展电动汽车分时租赁，建设电动汽车分时租赁网络，到2015年推广应用电动租赁车

3000辆。

　　电动物流车：聚焦末端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在邮政快递、电子商务末端物流等领域推广应用电动物流车470

辆。

　　电动环卫车：进一步优化电动环卫车示范运营，在城市核心区逐步实现环卫车辆纯电动化，功能扩展区发展纯

电动环卫车辆，推广电动环卫车1230辆。

　　燃料电池商用车：支持开展燃料电池客车研制及示范运营,重点针对燃料电池电堆、关键零部件、整车系统集

成及研发等方面开展工作；探索燃料电池车辆配套基础设施模式，探索燃料电池车辆用加氢站规划及运营模式。到

2015年，燃料电池商用车推广应用10辆。

　　充电设施：到2015年，建设充换电站3座，充电桩6748个，配套完成1—2座燃料电池车辆用加氢站的建设和示



范应用，公用充电桩采用“政府主导、统筹建设、专业运营”的方式，公共场合规划建设不低于10%的充电设施，

在五环内初步建成5公里半径快速充电网络，并建设充电桩运营管理市场机制。

　　（二）天津市

　　天津市计划到2015年底重点在公交车、出租车、邮政快递车、环卫车等领域分三年累计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6000辆，其中公交车2000辆，出租车500辆，邮政快递车3380辆、环卫车120辆。

　　　　　　表4 天津市2014年-2015年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计划（单位：辆）

推广应用领域 2014年 2015年 合计

公交车 600 1400 2000

出租车 100 400 500

租赁车 0 0 0

邮政快递车 1400 1980 3380

环卫车 30 90 120

其他 0 0 0

车辆合计 2130 3870 6000

充换电站 3 3 6

充电站 15 34 49

充电桩 1530 2470 4000

　　公交车：先期开展直充式公交车试验运行，同时开展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试验运行，逐步扩大纯电动和插电

式混合动力公交车投入力度，加快充换电站规划和建设，到2015年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规模达到2000辆，其中，

市区投入1500辆，滨海新区500辆。建设公交充换电站6座。

　　出租车：针对天津市出租车行业特性，以扩大新能源出租车推广应用规模为目标，试验运行新能源出租车，确

保成功，摸索数据，加强宣传，引导全市出租车司机采用新能源车辆，力争到2015年达到500辆新能源出租车的规

模。配套建设500个充电桩。

　　邮政快递车：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充电设施建设，到2014年底推广应用纯电动邮政快递车1400辆，形成示

范效应，带动全市纯电动邮政快递车的逐步采用，力争2015年达到3380辆。配套建设3380个充电桩或充电接口。

　　环卫车：针对天津市环卫车使用现状，先行开展小规模试验运行，确定适用车型及技术参数后，组织各区县集

中购置适用车型，分年度推广应用。到2015年，按照新能源车占新增和更新环卫车比例30%的原则，推广应用数量

达到120辆。配套建设120个充电桩。

　　充电设施：到2015年底，建设公交车充换电站6座、公交车充电站49座，各类充电桩约4000个。公交车示范运

行，主要建设公交车充换电站和充电站；出租车、邮政快递车、环卫车、基本按照一车一桩的原则，配套建设与其

功率相匹配的充电桩，实际数量按照满足使用要求的基本条件布局建设。

　　（三）河北省

　　到2015年底，河北省包括石家庄在内的10个城市在公共交通服务领域共推广各类新能源汽车5715辆。其中主要

标志性交通干线进行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示范运营，并逐渐向城市周边风景区、旅游线路、县市（区）



扩展，共计划推广新能源公交车3775辆，改造新能源汽车公交线路196条；鼓励示范城市成立纯电动出租公司，开

展出租车业务，为大面积推广探索经验，在公务、物流、环卫车辆中推广新能源汽车1940辆。

　　　　　　表5 河北省2014年-2015年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计划（单位：辆）

推广应用领域  2014年  2015年 合计

公交车 1395 2380 3775

出租车 0 0 0

其他公共服务领域 733 1207 1940

车辆合计 2128 3587 5715

充换电站 44 39 83

充电桩 2250 3205 5455

　　公交车、城际班线及厂企大巴：各示范推广城市在主要标志性交通干线进行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示

范运营，并逐渐向城市周边风景区、旅游线路、县市（区）推广。计划从2014年至2015年推广新能源汽车3775辆，

改造新能源汽车公交线路196条。

　　出租车：鼓励示范城市成立纯电动出租公司，开展约租车业务。

　　电力、邮政、环卫、物流等：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在公务、公共机构等领域的推广应用。从2014年至2015年，

完成新能源乘用车及专用车推广1940辆。

　　充电设施：到2015年底，河北省12个城市计划共建设83座大型标准化充电站、5455个充电桩，对于新能源公交

车配套基础设施，纳入公交车场站建设规划；同时，在今后的城市居住建筑及大型公共建筑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充

分考虑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预留充电接口。

　　五、保障措施

　　（一）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组织领导，充分发挥财政部、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机制的作用，建立京津冀三省市间畅通有效的协调

机制；直辖市/省、市/区、县建立多级联动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在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领域的主导作用，加强顶层

设计，加快完善配套政策体系，明确职责，形成合力，有效推动方案实施。

　　（二）加快充电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合理布局，将充电站建设和充电桩群建设与城市规划（尤其是新城及开发

区规划）相结合，做好落地规划和选址工作，为新能源汽车创造安全、便捷的充（换）电基础设施支撑。探索市场

化的运作模式，鼓励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充电基础设施，建立高效安全的充换电服务体系，完善新能源汽车信息服务

平台，建立数据采集和处理、远程监控、考核评价信息等智能信息服务系统。

　　（三）创新商业模式突出统筹各环节资源，创新公共服务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的新型商业模式，鼓励开展

新能源汽车租赁，包括电池租赁、整车租赁和全链条租赁；积极开展电动汽车分时租赁；支持开展油电差价共享机

制；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建设、运营、管理的市场化机制；引入特许经营等市场化模式进行

部分领域的市场化运营模式探索。



　　（四）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  京津冀地区地方政府可根据自身财力情况，安排资金对新能源汽车研发、购

置、配套设施建设等相关支出给予适当补助。

　　（五）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继续推行和完善相关扶持政策，进一步明确基于行业运行特征的综合车辆更新、电

池购买更换（或租赁）费用补贴、行业车辆运营费用、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的扶持政策方案及实施细则，并尽快落

实配套资金补贴。重点解决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机制等问题，从交通管理政策、车辆运营

政策、用电政策、金融财政政策、行政政策及环保政策等方面，进一步制定有利于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的优惠政

策。营造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发展和商业化推广应用的有利政策环境条件，破解制约新能源汽车商业化推广进程的政

策瓶颈，力推新能源汽车商业化推广应用步入“快车道”。同时加强推广应用效果及政策实施效果评估，为京津冀

新能源汽车推广长期规划积累政策制定依据。

　　（六）推动京津冀新能源汽车联合采购坚持开放原则，公开招标采购符合环保达标公告要求的新能源汽车，试

点京津冀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车辆集中采购模式，以市场驱动引导企业技术提升，降低采购成本，加速新能

源汽车市场化进程，带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七）加强市场上新能源汽车监督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要高度重视产品质量，为用户提供性能可靠的产

品，做好产品质量自检工作。在此基础上，政府有关部门加大新能源汽车产品质量抽检力度，对检测不合格的产

品，不得纳入政府财政补贴范围。

　　（八）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充分利用新闻媒体、互联网络、公交广告、各类展会等活动，普及新能源汽车

的相关知识，宣传新能源汽车节能减排的重要意义、优惠政策、相关知识，宣传京津冀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的

工作目标，突出典型和推广成效，大力提高公众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形成有利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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